
证券代码：603308 证券简称：应流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4

债券代码：113697 债券简称：应流转债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券持有人可转债持有比例变动达 10%暨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2026 年 4 月 8 日，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控股股东霍山应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应流投资”、“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霍山衡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邦投资”）、霍

山衡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玉投资”）、霍山衡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衡宇投资”）、杜应流的通知，公司发行的“应流转债”可转债持有

人应流投资、衡邦投资、衡玉投资、衡宇投资、杜应流将持有的“应流转债”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2,233,900 张，占“应

流转债”发行总量（15,000,000 张，下同）的 14.89%。

●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5,888,643 股，持有 521,070,000 元人民币面值的“应流转债”，转股价格为

30.47 元/股，合计持有公司权益比例为 34.74%。截至 2026 年 4 月 8 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的方式

合计减持“应流转债”2,233,900 张，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5,888,643 股，持有 297,687,000 元人民币面值的“应

流转债”,转股价格为 30.47 元/股，合计持有公司权益比例为 33.73%，触及 1%

的整数倍。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34.47%

信息披露义务人霍山应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33.73%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 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霍山应流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41525564989870E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霍山衡邦管理有限公

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415255649907674

□ 不适用

霍山衡玉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41525564990687G

□ 不适用

霍山衡宇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415255649905805

□ 不适用

杜应流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

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二、 可转债发行及持有比例变动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和配售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956 号），安徽应流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19 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15,000,000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1,500,000,000 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5〕240 号)同意，公司发行的

1,500,000,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5 年 10 月 22 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证

券简称“应流转债”，证券代码“113697”。

公司控股股东应流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衡邦投资、衡玉投资、衡宇投资、杜

应流先生合计配售 5,210,770 张，占发行总量的 34.74%。

截至 2026 年 4 月 8 日，应流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

以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应流转债”2,233,900 张，本次减持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5,888,643 股，持有

297,687,000 元人民币面值的“应流转债”，转股价格为 30.47 元/股，合计持有

公司权益比例为 33.73%。

（二）可转债的持有变动情况

2026 年 4 月 8 日，公司收到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知，截至 2026

年 4 月 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衡邦投资、衡玉投资、衡宇投资、

杜应流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应流转债”

2,233,900 张，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14.89%。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姓名

本次减持

前持有数

量（张）

本次减

持前占

发行总

量比例

（%）

本次减持

数量（张）

本次减

持占发

行总量

比例

（%）

本次减持

后持有数

量（张）

本次减

持后占

发行总

量比例

（%）

应流投资 4,104,870 27.37 1,300,000 8.67 2,804,870 18.70

衡邦投资 679,490 4.53 679,490 4.53 0 0.00

衡玉投资 128,420 0.86 128,420 0.86 0 0.00

衡宇投资 41,210 0.27 41,210 0.27 0 0.00

杜应流 256,780 1.71 84,780 0.57 172,000 1.15

合计 5,210,770 34.74 2,233,900 14.89 2,976,870 19.85

注：1、上表中发行总量为初始发行总量 15,000,000 张；

2、上述尾差系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三、 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5,888,643 股，持有 521,070,000 元人民币面值的“应流转债”，转股价格为



30.47 元/股，合计持有公司权益比例为 34.74%。

截至 2026 年 4 月 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系统以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应流转债”2,233,900 张，本次

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5,888,643 股，持

有 297,687,000 元人民币面值的“应流转债”,转股价格为 30.47 元/股，合计持

有公司权益比例为 33.73%。

综上，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权益变动触及 1%的整

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

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股东持

有的可转债对

应股份数量（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股东持

有的可转债对

应股份数量（万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

式
权益变动的

资金来源

（仅增持填

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霍 山 应 流

投 资 管 理

有限公司

18582.4982 1347.1841 27.37 18582.4982 920.5350 26.78
□集中竞价 2026/3/25-

2026/4/8
/

☑大宗交易

霍 山 衡 邦

投 资 管 理

有限公司

3076.0225 223.0030 4.53 3076.0225 0.0000 4.22
□集中竞价 2026/3/25-

2026/4/8
/

☑大宗交易

霍 山 衡 玉

投 资 管 理

有限公司

581.3636 42.1464 0.86 581.3636 0.0000 0.80
□集中竞价 2026/3/25-

2026/4/8
/

☑大宗交易

霍 山 衡 宇

投 资 管 理

有限公司

186.5489 13.5248 0.27 186.5489 0.0000 0.26
□集中竞价 2026/3/25-

2026/4/8
/

☑大宗交易

杜应流 1162.4311 84.2731 1.71 1162.4311 56.4490 1.67
集中竞价 2026/3/25-

2026/4/8
/

□大宗交易

合计 23588.8643 1710.1313 34.74 23588.8643 976.9839 33.73 -- -- --

注:1、本次变动前与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的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均为 235,888,643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 679,036,441 股（本公告中涉及的股份比例以截至 2026 年 4 月 7 日公司总股本 679,041,451 股为基数计算）的 34.74%。

2、本次变动前与变动后合计持有权益比例系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量十股东持有的可转值对应股份数量)/(上市公司己发行股份总数

十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债余额对应股份数量)计算。

3、上表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四、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应流转债”所致，本次权益变动

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股份变动相

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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